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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信用类

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

则”）、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与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提供的

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所引用的财

务数据，引自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和发行

人出具的 2024 年度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本报告其他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重庆龙

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请投资人关注并独立做出投资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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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含企业债券）概况 

截至 2024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发行且存

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0 龙湖 02（以下简称“各期债

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63140.SH 

债券简称 20 龙湖 02 

债券名称 
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

二) 

债券期限 5+2（年） 

发行规模（亿元） 23.00 

债券余额（亿元） 1.106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

率 
4.20% 

票面利率（当期） 4.20% 

起息日 2020 年 01 月 17 日 

还本付息方式 单利计息，到期偿付 

报告期付息日 2024 年 01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 

担保方式 无担保 

主体/债项评级 AAA / 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

项评级 
AAA / AAA 

 

二、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和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信用风险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

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

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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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1 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

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

况 

发 行 人

披 露 股

东 市 场

化 购 买

公 司 债

券（企业

债券）的

结 果 暨

继 续 市

场 化 购

买 公 司

债券（企

业债券）

的公告 

为积极维护公司债券（企业债券）价格的稳

定，增强投资者信心，发行人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发布了《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股东市场化购买公司债券（企

业债券）的公告》，发行人股东成都兆江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将按照交易场所交易规

则，以市场化方式在二级市场购买龙湖拓

展公司债券（企业债券），购买总规模不超

过 5 亿元。 

截至 2024 年 3 月 7 日，发行人股东成都兆

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购买公司债券（企业

债券）为“16 龙湖 04”、“G17 龙湖 3”、“20

龙湖 02”、“20 龙湖 04”、“20 龙湖 06”、“21

龙湖 01”、“21 龙湖 02”、“21 龙湖 04”、“21

龙湖 05”、“21 龙湖 06”、“22 龙湖 01”、“22

龙湖 02”、“22 龙湖 03”、“22 龙湖 04”，累

计购买金额为 4.79 亿元。 

为积极维护公司债券（企业债券）价格的稳

定，增强投资者信心，在已累计购买金额的

基础上，发行人股东成都兆江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将按照交易场所交易规则，以市场

化方式在二级市场继续购买龙湖拓展公司

债券（企业债券），继续购买总金额不超过

5 亿元。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

事项排查、发行人告知等

方式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开展了

进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

行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

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项

属实，督促发行人发布临

时公告。 

就此事项，

受托管理人

已及时披露

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

告。 

三、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保健食品销售，食

品经营，出版物零售，药品零售，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餐饮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农副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日用品零

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体育用品

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消防器材销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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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饰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

机械设备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

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仪器仪

表销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批发，照相器材及望远镜零售，家具销售，厨

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建筑材料销售，礼品花卉销售，玩具、动漫及游

艺用品销售，箱包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卫生洁具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化

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卫生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鞋帽批发，鞋

帽零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外卖递送服务，装卸搬

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包装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其

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广告设计、

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会议及

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

摄影扩印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发行人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表：分业务板块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亿元 

业务板

块 

本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

入 

营业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 

商品房

销售 
986.18 897.52 8.99 87.18 1,357.49 1,178.05 13.22 90.80 

物业投

资 
122.24 42.18 65.49 10.81 113.66 42.17 62.90 7.60 

其他 22.78 11.21 50.78 2.01 23.92 15.44 35.45 1.60 

合计 1,131.20 950.91 15.94 100.00 1,495.07 1,235.66 17.35 100.00 

 

（二）发行人 2024 年度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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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发行人 2024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末 2023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资产总计 59,819,199.88 63,730,090.00 -6.14 

负债合计 38,477,993.76 41,513,955.85 -7.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341,206.12 22,216,134.16 -3.94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10,464,669.18 10,885,027.29 -3.86 

营业收入 11,311,998.46 14,950,725.32 -24.34 

营业成本 9,509,076.06 12,356,567.39 -23.04 

营业利润 1,292,396.37 1,821,049.10 -29.03 

利润总额 1,303,720.25 1,814,612.90 -28.15 

净利润 1,005,385.16 1,372,531.12 -26.75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788,839.43 985,317.65 -19.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54,541.23 2,106,238.76 7.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86,175.73 -634,947.85 23.4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09,065.59 -2,265,755.71 -19.5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940,695.77 -794,439.90 -18.41 

资产负债率（%） 64.32 65.14 -1.25 

流动比率 1.52 1.57 -3.17 

速动比率 0.69 0.66 4.77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已于本次报告期前使用完毕，本报告期内不涉及应说明的使用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并进行专项管理。

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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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各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14,950,725.32 万元和 11,311,998.4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372,531.12 万元和

1,005,385.16 万元。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分别为 2,106,238.76 万元和 2,254,541.23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情况稳

定，运作规范，偿债意愿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基本稳定，未发生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

变化。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中信建投证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债券中，无债券设有增信机制安排。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1、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制

定了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

行使权利的范围，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通知、决策机制和其他重要事项，为

保障本期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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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

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工

作日内，发行人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3、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

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

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

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

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

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发行人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发行人可能出现

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5、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

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6、发行人董事会承诺 

根据发行人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有关决议以及公司

董事会作出的相关承诺，当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期债券本息或者在本期债券

到期时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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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3）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7、专项偿债账户 

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前设立本期债券专项偿债账户，偿债资金将主要来

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发行人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安排本期债券

本息支付的资金，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日或兑付日前三个工作日将

当年度应支付的利息或本金和利息归集至专项偿债账户，保证本期债券的按时足

额支付。发行人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日或兑付日前三个工作日将专

项偿债账户的资金到位情况书面通知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若专项偿债账户的

资金未能按时到位，发行人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进行重大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资

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

托管理人作用，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

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63140.SH 20 龙湖 02 单利计息，到

期偿付 

每年 1 月

17 日付息 

5+2（年） 2027 年 01

月 17 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本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偿付资金，未发生发行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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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63140.SH 20 龙湖 02 
发行人已于 2024 年 01 月 17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详情

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其他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

增信措施有关的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此页无正文，为《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度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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